
为了通过司法审查反向推动行政机

关提升执法能力， 上海三中院还不断完

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机制。 记者

了解到， 鼓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 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行政机关与群

众平等对话的机会， 促进争议的实质性

化解， 更是为了通过应诉来不断提高行

政机关的执法能力， 从而尽可能减少矛

盾发生。

“对被上诉人的意见， 我方完全

不能同意……” 2017 年 7 月， 上海三

中院与原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率先开展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组织旁听庭

审、 庭后讲评交流“三合一” 活动，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组织全市 24 家市

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法制、 执法部

门负责人 100 余人， 来上海三中院旁

听一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二

审行政案件， 并在庭后召开现场会进

行点评。

当时， 公开开庭的是一起某餐饮公

司诉长宁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上海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不服行政处罚决

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上诉案件， 上海市安

监局和长宁区安监局相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 庭审结束后， 两位负责人深有感

触： “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更加直观且深刻地认识到了老百姓对我

们行政行为的意见， 感受到本单位工作

人员哪些行为不够规范， 这为我们优化

工作方法、 提高执法能力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

“实践证明，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能更好地提高举证、 质证水平以及行政

诉讼质量。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

声， 则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

直接沟通并最终达成共识， 有效维护法

律公正实施。” 上海三中院行政审判庭

庭长丁晓华告诉记者。

记者获悉， 上海三中院自推进开展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旁听、 讲评

“三合一” 活动后， 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

负责人多次结合实际对本市依法行政及

出庭应诉工作进行部署。 十年来， 上海

三中院“三合一” 活动共组织 20 余次，

有效提升行政机关执法办案水平， 营造

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形象， 有力推

动了法治政府建设， 市政府法制办于

2018 年获“中国法治政府奖”。 目前， 行

政“三合一” 活动在全市不断深化发展，

已经成为了全市法院司法与行政良性互

动的重要途径。

未来， 上海三中院将持续推动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 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 推动“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出声出彩”， 促进依法

行政， 提升行政审判公信力。

创新是一项长期课题， 也是上海三

中院审判机制建设的一个重点。 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

服” 改革要求， 今年 2 月， 上海法院税

务审判庭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揭牌成

立。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设置全国首家专

门税务审判庭， 上海三中院行政审判庭

加挂税务审判庭牌子。 自 2 月 23 日起，

上海三中院集中管辖应由本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以税务部门为被告的第一审

行政案件和以税务部门为上诉人或被上

诉人的第二审行政案件， 彰显了上海法

院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司法需

求， 服务保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决

心。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营商

环境国际影响力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上海三中院以此为契机， 出台了

《关于完善税务审判工作机制服务保障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 以“完善税

务纠纷解决机制” 为目标， 着力构建税务

行政案件便利诉讼、 专业调解、 专项审

判、 实质解纷、 精品调研、 协同治理、 数

字赋能、 法治宣传等八项工作机制。

今年 4 月， 上海三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上诉人上海国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税务处罚上诉案， 该案也是上海三

中院加挂税务审判庭牌子后首次公开开庭

审理的涉税行政案件。 接下来， 上海三中

院将探索完善税务审判工作机制， 依托税

务司法智库平台， 继续加强院校合作， 提

升税务审判专业化建设， 致力打造税务审

判“中国样板”。

作为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立

足改革前沿，着力机制创新”是上海三中

院成立十年来所秉持的关键词。下一步，

上海三中院将着力发挥跨行政区划法院

在促进法律适用统一、 确立裁判规则和

引领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持续提升

改革的影响力和显示度，助力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法治国家建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 高效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完善出庭应诉机制 提高行政审判公信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明确提出， 设立跨行

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有

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的

干扰， 保障依法独立行

使审判权。

2014 年 12 月 28

日， 我国首家专门审理

跨行政区划案件的人民

法院———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三中院”） 正式成

立。 十年来， 上海三中

院以“跨地区” “易受

地方因素影响” 和“重

大” 三要素作为案件管

辖的判断标准， 形成跨

区划法院案件管辖体

系； 建立院庭长常态化

办案机制， 全面落实办

案终身负责制； 创新诉

讼释明制度和简易程序

审理规则， 平衡行政案

件当事人诉讼能力， 促

进诉讼规范和服判息

诉， 做实实质解决行政

争议， 依法监督和支持

行政机关。

据统计， 10 年来，

上海三中院共受理行政

诉讼案件 8987 件， 审

结 8678 件。

在我国， 绝大多数法院设置与行政

区划相对应， 导致司法权的运行易受地

方因素影响和干预。 平等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破解地方保护、 行政干预造

成的诉讼“主客场” 问题， 是跨行政区

划法院肩负的重要使命。

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

辖制度， 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 破除诉讼“主客场”。 据悉，

上海三中院创立行政立案清单制度， 制

定全国首个 《行政诉讼释明规则》， 开

展立案、 审判及判后释明， 指导、 引

导、 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为保证依法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

件， 在法庭调查开始前， 本庭就有关事

项作必要的法律释明。”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

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如有通过领导、 亲友或

法院工作人员向本庭审判员、 书记员打

招呼、 递条子等干扰审判行为， 本庭将

记录在案， 向其他当事人及时公开， 并

视情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干扰审判的法

律责任。”

记者获悉，自2015年3月25日首次公

开开庭审理“民告官”案件开始，上海三

中院便在每一起行政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做

出这样的释明， 这也成为上海三中院行政

案件庭审的独特之处。 与其它法院的释明

相比，该释明特别强调“公正独立行使审判

权”，很多老百姓表示，在庭前听到这段释

明，感觉吃了“定心丸”。同时，审理结束后，

法官还会及时对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裁判理

由进行解读，化解当事人的疑虑。

此外， 今年 2 月， 根据最高法《关于

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结束后相

关工作要求的通知》， 上海高院确定上海

三中院管辖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第一审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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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促进社会治理功能
培育行政审判引领地

打破诉讼“主客场” 确保审判独立性

乘风
十载

———上海三中院、上海知产法院成立十周年工作纪实

上海三中院举行税务司法智库专家

聘任仪式暨税务司法前沿问题研讨会


